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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1、「會員大會（成立大會）」需於 15日前，報送開會通知。 

2、申請階段：自收受申請書至許可籌組之作業時間，原則上，為期 2個月（不含例假日），必要時，得延長 2個月。 

2

籌

組

階

段 

報送 

成立大會(第 1 屆第 1 次會員

大會)及理監事聯席會議開

會通知 

 

報送 

發起人暨籌備會開會

通知 

請至「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專區-表

單下載-社會團體申請及立案」

（https://www.moi.gov.tw/group.htm?）下 

載相關表單 

1. 紙本申請資料寄送內政部 

2. 以發起人名義，對外公

開徵求會員 

1. 准予籌組 

2. 函請補正 

本部審查 

(含會商目的 

事業主管機關) 

 

1

申

請

階

段 

請至人民團體數位櫃檯： 

線上註冊（取得帳密） 登打基本資料 

 

3

成

立

階

段 

「立案申報表」等

資料寄送至內政部 

 

本部審查 

核准立案 

核發：1. 立案證書 

       2. 理事長當選證明書 


